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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68 股票简称：国电南自 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55

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

（一）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5 年第四次临

时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要

求，会议合法有效。

（二）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5 年 11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。

（三）本次会议于 2025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9:30 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，

现场会议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新模范马路 38 号，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

司电力数智产业园 1号楼 1101 会议室召开。

（四）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9名，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名，其中，参加

现场会议的董事 7名，董事唐江先生、职工代表董事王茹女士以视频接入方式参

会。

（五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经海林先生主持，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

席了会议。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

经与会董事讨论，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，形成如下

决议：

（一）同意《关于取消监事会、变更注册资本和经营范围并修订<公司章程>

的议案》，并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；

同意票为 9 票，反对票为 0 票，弃权票为 0 票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关于新<公司法>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

渡期安排》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（2025 年修订）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

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规范运作（2025 年 5 月修订）》等最新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

件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，公司董事会同意取消监事会、变更注册资本和经营范围

并修订《公司章程》。

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取消监事会相关议案之日起，公司监事会予以取消，

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成员职务自然免除，在此之前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仍将严格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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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继续履行职能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

利益。

详见《国电南自关于取消监事会、变更注册资本和经营范围并修订<公司章

程>的公告》。

（二）同意《关于修订<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，并提交公司 2025

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；

同意票为 9 票，反对票为 0 票，弃权票为 0 票。

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：www.sse.com.cn《国电南自股东会议事规则》

（2025 年 11 月修订草案）。

（三）同意《关于修订<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，并提交公司 2025

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；

同意票为 9 票，反对票为 0 票，弃权票为 0 票。

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：www.sse.com.cn《国电南自董事会议事规则》

（2025 年 11 月修订草案）。

（四）同意《关于修订<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>的议案》，并提交公司 2025

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；

同意票为 9 票，反对票为 0 票，弃权票为 0 票。

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：www.sse.com.cn《国电南自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

（2025 年 11 月修订草案）。

（五）同意《关于修订<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，并提交公司 2025

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；

同意票为 9 票，反对票为 0 票，弃权票为 0 票。

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

过，并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
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：www.sse.com.cn《国电南自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

（2025 年 11 月修订草案）。

（六）同意《关于公司部分独立董事变更的议案》，并提交公司 2025 年第

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；

同意票为 9 票，反对票为 0 票，弃权票为 0 票。

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5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并

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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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
独立董事“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六年”。因任期即将届满，公司独立董事李同春先

生向本届董事会提出申请，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下设专业委员会委员职

务，辞职后李同春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任何职务。李同春先生辞职将

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 9人，但未低于《公司法》规定的

法定人数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其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

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。在辞职申请生效前，李同春先生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继续履行其职责。

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保证公司董事会的规范运作，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

会审查通过，董事会同意提名仲林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

（独立董事资料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），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

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。

附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

仲林林先生，1990 年 4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、图卢兹第三大学,电

气工程、等离子体工程博士双学位，教授/博士生导师。2017 年起在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

任职，现任：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、院党委委员；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

委员、IEEE PES 中国区输配电技术委员会检测试验技术分委会理事、江苏省电源学会高压

与等离子体专委会副秘书长；从事高电压、等离子体、人工智能技术的教学和研究工作，获

得过“江苏省工程热物理学会科学技术奖（基础类）一等奖”、“江苏省电工科学技术奖一等

奖”、“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等离子体及应用专委会优秀青年学者提名奖”等；主持多项国家级

/省部级科研项目，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。截至目前，仲林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，不存在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第 3.2.2 条所列情形。仲林

林先生与公司的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5%以

上的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
详见《国电南自关于公司部分独立董事变更的公告》。

（七）同意《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

同意票为 9 票，反对票为 0 票，弃权票为 0 票。

同意公司董事会在 2025 年 12 月 8 日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；为

确保本次股东大会顺利召开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第 49 条之规定，现指定公司 2025

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为：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新模范马路 38 号，

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力数智产业园 1号楼 1101 会议室。

详见《国电南自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。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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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 年 11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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